
主管職務圖利罪之罪質與犯罪結構的 

分析反省* 

許恒達** 

ҹ摘要Һ 

本文討論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4款公務員主管職務圖ց罪Ȟ基本要件

同於刑法第 131條，以下簡稱圖ց罪ȟ的解釋問題，包括其法益內涵ȃ侵害

方式ȃ構成要件的定性，以及獲得ց益結果的各解釋，討論中將尤其著重

在最高法院對本罪提出的三見解ȶ圖ց罪屬各類貪污罪名概括規定ȷȃȶ獲

得淨ց為本罪結果ȷȃȶ圖ց罪屬對向犯ȷ，筆者將透過法益概念與犯罪結

構的實質解釋，主張： 

一ȃ圖ց罪非各類貪污罪名的概括規定，而屬刑法瀆職型犯罪的一種，

其成罪結構不同於賄賂罪，並應在其客觀要件納入ȶ致生財產損害ȷ的實質

要素Ȅ 

二ȃ圖ց罪的得ց結果不必獲得淨ց，只要有ց得即足Ȅ 

三ȃ圖ց罪非對向犯，獲ց一方亦可成立共同犯罪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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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文初稿曾ี表於2013年12月20日法務部暨台大法律學院主辦之Ȯ貪污治罪條例

圖ց罪之探討學術研討會ȯ，當日與會學術及實務界先進對本文論點的指正，以

及兩位ୡ名審稿委員亦予本文非常重要的修改建議，筆者在此敬致謝忱，惟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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